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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仲裁的进展公告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迅游科技”）于近

日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高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相关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成都狮之吼科技有限公

司 100%股权，在本次交易中，公司与包括厦门允能天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成投资”）、厦门允能天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天宇投资”）在内的 7名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相关协

议。因天成投资、天宇投资未完成承诺业绩且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向成都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同时，公司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

法院申请对天成投资、天宇投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于 2023年 3月 13日轮候冻

结天成投资、天宇投资分别所持公司 8,849,557股、2,528,445股股份，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8）、《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9）。

成都仲裁委员会于 2023年 12月就本案作出裁决，主要内容如下：①公司向

天成投资、天宇投资分别支付回购款 0.21 元、0.06 元后，天成投资、天宇投资

在 2024年 2月 1日前应分别向公司补偿其所持公司股份 5,789,841股、1,654,272

股，若天成投资、天宇投资未按期履行上述义务，公司可要求天成投资、天宇投

资承担替代性损失赔偿责任，应赔偿的损失为：相应补偿股份*2024年 2月 1日

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2024 年 2月 1日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额/2024 年 2月 1日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以 39.55 元每股

为上限）；②天成投资、天宇投资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应分别返还公司

应补偿股份的现金分红 202,644.44 元、57,899.52 元；③天成投资、天宇投资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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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应分别向公司补偿保全费、保全保险费 65,823 元、

26,329 元；④本案仲裁费 1,019,295 元（已由公司预交），由公司承担 254,824

元，天成投资承担 594,586元，天宇投资承担 169,885 元。天成投资、天宇投资

分别按照前述金额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各自应承担的仲裁费支付给公

司。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仲裁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鉴于在公司支付完回购款后，天成投资、天宇投资一直未履行生效裁决，公

司委托律师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申请强制执

行并获受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仲裁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2026年 3月，成都中院驳回公司的执行申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2026 年 4月，公司因不服成都中院的执行裁定，向四川高院申请复议，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仲裁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6-005）。

二、本次仲裁事项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四川高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驳回公司的复议申请，维

持成都中院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四川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成都中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的，由被执行人住

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申请

执行人向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供该人民法院辖区有

可供执行财产的证明材料。”根据执行依据（2023）成仲案字第 119号仲裁裁决

第一项内容，被执行人天成投资、天宇投资应向迅游科技补偿迅游科技的股份，

即被执行财产为被执行人天成投资、天宇投资持有的迅游科技的股份，该项执行

内容的性质为特定物的交付。已查明，该财产已在迅游科技申请执行本案前经司

法拍卖程序，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归第三人所有，且在本案立案前已经变更至第

三人名下，故被执行财产客观上已不存在。在此情况下，根据执行依据（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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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仲案字第 119号仲裁裁决第一项内容，被执行人天成投资、天宇投资应承担替

代性损失赔偿责任，该项执行内容的性质为金钱给付。已查明，被执行人天成投

资、天宇投资的住所地均在福建省厦门市，现也无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在成都中院

辖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本案与成都中院无管辖连接点，该院对本案依

法不具有管辖权，成都中院裁定驳回迅游科技的执行申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并

无不当。同时，成都中院在立案时即对本案无管辖权，只是在受理后才发现该情

形，故裁定驳回执行申请，并非因财产形态变化而作出不一致的认定。综上，迅

游科技的复议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故裁定驳回迅游科技的复议申请。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将就本次仲裁的执行事宜与相关法院进一步沟通，不排除向天成投资、

天宇投资住所地或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追加其他被执行人

等，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

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四川高院送达的《执行裁决书》。

特此公告。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1日


